退 堂 申 請 書

緣申請人於民國       年    月      日（申請字號（  ）園鄉納許字第      號），安奉              之神主牌於貴所經營納骨堂（ 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區  排  層）；今因欲請出神主牌返家合爐，申請註銷登記並請出上開神主牌，並願意依「屏東縣新園鄉公墓暨納骨堂使用管理自治條例第12條規定」原申請所繳納之使用規費  鈞所不用退還；另聲明拋棄原位置所有權利，任由貴所處理。嗣後如欲再安奉該神主牌須依  鈞所規定重新申請及繳費。
上開申請及聲明事項，係經死亡者所有繼承人同意，如有虛偽不實者願負法律一切責任，恐口無憑，特立此據。

懇請  鈞所准予所請。
敬陳

新園鄉公所
申請人：

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

住址：屏東縣新園鄉     村     路    巷     號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主辦            課長            主秘            鄉長

           切    結    書
    立切結書人          確實於民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時    分，將原安奉於新園鄉納骨堂   樓      區   排   層之                 神主牌請出退堂，屬實無訛。並願意依「屏東縣新園鄉公墓暨納骨堂使用管理自治條例」之規定辦理。

         特立此書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身分證號碼：

住      址：屏東縣新園鄉     村     路     巷     號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